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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康达股发字[2019]第 0205 号 

致：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接受委托，担任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参与

相关工作，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联瑞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

书》（康达股发意字[2019]第 0040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

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9 号，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5 月 2 日、2019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9

月 2 日分别出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康达股发字

[2019]第 0086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康达股发字[2019]第 0117 号，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康达股发字[2019]第 0169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下发了《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本

所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出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联瑞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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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特别说明，《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的释义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如下： 

 

1.关于李长之折价购买硅微粉厂净资产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根据《中共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属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若

干政策规定》（连发[1997]47 号），对改制企业的未弥补亏损、盘亏、报废、坏

账、住房周转金和应付福利费红字、应摊未摊及应提未提费用等有关问题资产，

在改制前作一次性处理。评估机构根据财税部门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各项损失

进行审核，并列为待处理损失。经批准，可冲减企业资产。2001 年硅微粉厂改

制时李长之出资 101万元买断硅微粉厂净资产 224万元，业经东海县体改办批准，

评估价与转让价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评估时只以账面净资产填列。2019 年 5 月，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政府出具情况说明，确认硅微粉厂改制时的审批机关东海县

体改办属于乡镇企业集体改制的有权审批机关。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在《关于确认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相关事项的请示》中声称“未发现集体资

产流失情形”；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确认联瑞新材历史沿革等事项合规性的函

未对上述情形是否导致集体资产流失进行确认。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硅微粉厂改制时有关科目冲减企业净资产是否履

行规定程序，是否经有权部门批准；（2）东海县体改办具有批准权限的法律依

据，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政府是否有权对此出具确认意见；（3）上述事项是否

导致集体资产流失，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核查过程】 

（1）查阅了东海硅微粉厂集体改制时审批文件、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转让协议、转让款支付凭证等资料及工商登记内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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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了对浦南镇负责东海硅微粉厂集体改制的政府人员的访谈记录； 

（3）对李长之进行了访谈； 

（4）查阅了东海硅微粉厂集体改制合法性确认且逐级上报江苏省人民政府

的有关资料； 

（5）取得了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海州区人民政府、东海县人民政府、东海

县发展和经济改革委员会、浦南镇人民政府情况说明； 

（6）查阅了连云港、东海县集体改制的政策性文件； 

（7）查阅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确认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历史沿革等事项合规性的函》（苏政办函[2015]29 号）； 

（8）查阅了东海硅微粉厂集体改制合法性补充确认且逐级上报江苏省人民

政府的有关资料； 

（9）查阅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确认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历史沿革相关事项合规性的函》（苏政办函[2019]63 号）。 

【核查意见】 

（一）硅微粉厂改制时有关科目冲减企业净资产是否履行规定程序，是否

经有权部门批准 

1. 有关科目冲减企业净资产的政策及依据 

1996 年 9 月 6 日，根据国家农业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和江苏

省委办公厅、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乡镇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若干问题的通知》

精神，中共东海县委印发《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东委发

[1996]38 号），以加快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体制，促进东海县乡镇企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根据该实施意见，乡镇企

业改制进行资产评估时，对企业的呆、死账，可作一次性按时核销处理，可也从

评估日向前推 10 年，按应收账款总额的千分之五的比例提取坏账准备金，冲减

企业资产。 

为推进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政府《关

于放开搞活我省国有、城镇集体小企业的意见（试行）的通知》（苏发[1997]20

号文件）精神，中共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政府于 1997 年 11 月 29 日印发《中

共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属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若干政策规定》

（连发[1997]47 号），要求对改制企业的未弥补亏损、盘亏、报废、坏账、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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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金和应付福利费红字、应摊未摊及应提未提费用等有关问题资产，在改制前

作一次性处理，评估机构根据财税部门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各项损失进行审核，

并列为待处理损失，经批准，可冲减企业资产。 

2. 硅微粉厂改制评估及相关科目冲减净资产情况 

1997 年，东海硅微粉厂根据政府要求开始实施集体企业改制工作。根据 1997

年 11 月 15 日出具的《东海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资产评估报告》（乡企改[会]第

093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1997年 10月 25日，东海硅微粉厂的资产为 9,930,382.09

元，负债 7,689,832.55 元，净资产 2,240,549.54 元。在评估报告中，评估人员未

考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发出商品等账户中已发生的坏账损失，固定资产中

已存在的部分机器设备报废情况，长期投资中已可预计的损失，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因账务处理差错应调整为费用金额，以及根据政策应计提的坏账准备等可冲

减净资产的情况。具体科目及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会计科目 内容 损失金额 备注 

应收账款 账龄三年以上 705,474.05 -- 

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准备 52,882.49 
按连发（1997）47 号文，

可冲减净资产 

其他应收款 账龄三年以上 194,465.01 -- 

发出商品 账龄三年以上 76,804.61 -- 

发出商品 坏账 95,000.00 法院判决应赔偿 11 万 

发出商品 计提坏账准备 15,254.13 
按连发（1997）47 号文，

可冲减净资产 

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8,086.08 已报废 

在建工程 广告牌 1,500.00 应为费用处理 

长期投资 坏账 46,015.00 -- 

无形资产 调查所发票 35,000.00 应为费用处理 

合计 1,230,481.37 -- 

 

浦南镇人民政府认可东海硅微粉厂资产评估报告相关科目未冲减净资产的

情况，并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同意东海硅微粉厂按实际情况冲减经评估的净资

产，最终确认东海硅微粉厂的转让价格为 101 万元。1998 年 1 月 1 日，浦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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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与李长之签订《转让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合同书》。江苏省东海县公证

处对《转让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合同书》进行了公证并出具《公证书》（东证[1998]

经内字第 128 号）。 

3. 有关科目冲减企业净资产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有权部门确认情况 

根据中共东海县委、东海县人民政府《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试行）》（东委发[1996]38 号）的规定，东海县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小

组办公室为乡镇企业改制的主管部门。1997 年，东海县成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指挥部，推进乡镇工业企业改革。东海县乡镇企业改制审批职能在 2001 年由东

海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 

东海硅微粉厂改制时，浦南镇人民政府同意以冲减净资产后的价格 101 万元

将东海硅微粉厂转让给李长之。根据市政府有关文件关于改制企业可暂时挂靠集

体牌子的规定，1997 年东海硅微粉厂改制后，仍挂靠登记为集体企业，2001 年

企业性质变更为私营。2001 年 9 月 3 日东海县乡镇企业改制主管部门东海县经

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改制的批复》（东体改发

[2001]09 号），明确同意李长之以冲减净资产后的价格 101 万元买断东海硅微粉

厂，具体内容为：“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经体改办研究，同意江苏

省东海硅微粉厂改制，企业净资产 2,240,549.54 元由李长之出资 1,010,000 元一

次性买断，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购买者承担，改制后企业性质变更为私营”。 

2014 年至 2015 年，海州区人民政府、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对东海硅微粉厂集

体改制时评估报告对坏账损失、机器设备报废、坏账准备等 1,230,481.37 元未冲

减净资产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并在逐级上报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关于确认东海硅微

粉厂改制合法性的请示文件中，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汇报说明了该事实。同时，连

云港市人民政府在东海硅微粉厂改制合法性确认过程中组织连云港市国资委、市

金融办对东海硅微粉厂集体改制的事项进行审核，连云港市国资委、市金融办在

审核后出具了《关于对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过程中集体资产评

估转让事项的审核意见》（连金融办发[2014]42 号）并认为：当地政府和联瑞新

材在改制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依照相关政策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改

制结果合法有效，产权清晰，归属明确。评估价与转让价差异主要因评估时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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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未按照相关规定执行，评估时只简单以账面净值填列造

成。 

2014 年至 2015 年，在对联瑞新材及东海硅微粉厂历史沿革及改制等事项合

规性进行确认过程中，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东海硅微粉厂集体改制时评估报

告对坏账损失、机器设备报废、坏账准备等 1,230,481.37 元未冲减净资产事实知

情，并与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就该事项进行了反馈沟通。经审核，江苏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出具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确认江苏联瑞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等事项合规性的函》（苏政办函[2015]29 号）认为：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历史沿革及改制等事项履

行了相关程序，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2019 年 7 月，海州区人民政府及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再次对联瑞新材和东海

硅微粉厂历史沿革的合法合规性以及是否存在集体资产流失情形进行审核确认。

在逐级上报至江苏省人民政府的请示中，海州区人民政府及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均

确认改制履行了必要法律程序，符合地方集体企业改制相关规定，结果真实、有

效，不存在任何潜在的隐患和法律纠纷，不存在集体资产流失的情况。 

2019 年 8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联瑞新材及东海硅微粉厂历史沿革

的合法合规性及是否存在集体资产流失情况进行审核确认，并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出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确认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相关事项

合规性的函》（苏政办函[2019]63 号），认为：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

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的历史沿革及改制等事项履行了相关程序，并经主管部门批

准，符合当时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存在集体资产流失情形。 

（二）东海县体改办具有批准权限的法律依据，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政府

是否有权对此出具确认意见 

根据中共东海县委、东海县人民政府《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试行）》（东委发[1996]38 号）的规定，东海县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小

组办公室为乡镇企业改制的主管部门。1997 年，东海县成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指挥部，推进乡镇工业企业改革。东海县乡镇企业改制审批职能在 2001 年由东

海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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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海县发展和经济改革委员会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东

海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其中集体企业改制的审批

工作为其职能之一。东海硅微粉厂改制时东海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东海县

集体企业改制的审批工作，为东海县乡镇企业集体改制的有权审批机关。后因机

构改革，东海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并入东海县发展和经济改革委员会前身东海

县发展计划委员会。 

东海硅微粉厂原为隶属于浦南镇人民政府的乡镇企业，改制时浦南镇归东海

县管辖，后经区划调整，现浦南镇归属海州区管辖，因此海州区人民政府对此出

具了确认意见。东海县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东海硅

微粉厂改制时东海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东海县集体企业改制的审批工作，

为东海县乡镇企业集体改制的有权审批机关。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东海硅微粉厂改制时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由所在县区经

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实施。同时，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亦出函确认东海硅微

粉厂历史沿革及改制等事项履行了相关程序，并经主管部门批准。 

（三）上述事项是否导致集体资产流失，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东海硅微粉厂改制时交易对价的确定为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并得到有权审批机关东海县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批复确认。东海硅微粉厂集体改制

时评估报告对坏账损失、机器设备报废、坏账准备等未冲减净资产的事实已经浦

南镇、海州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确认或核实。海州区人民政府、连云港市人民

政府及江苏省人民政府已对联瑞新材和东海硅微粉厂历史沿革中不存在集体资

产流失情况进行了确认。东海硅微粉厂改制事项未导致集体资产流失，不存在纠

纷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东海硅微粉厂改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经过有权部门

的批准和确认，符合集体企业改制的相关规定；东海县人民政府及连云港市人民

政府均确认东海硅微粉厂改制时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由所在县区经济体制改革办

公室负责实施，东海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为东海硅微粉厂改制的有权审批机关；

东海硅微粉厂改制未导致集体资产流失，不存在法律纠纷及潜在纠纷，改制行为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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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所律师签名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壹式陆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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